
相比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又

不是杀人放火”，虽说有些傲慢，笔者

以为，却反映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某

些人的真实想法。倘若真是这样一

种观念和态度，那么，就着实让人觉

得可悲、可怕。可悲之处就在于缺乏

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学习，可怕却是以

行政思维无视国家教育法规。

细细思考这起事件，除了这位

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惊人“雷语”，

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深究。一是让教

师在小学生入校时收取补课费，已然

不是教师个体行为，而是学校行为，

甚至可能涉及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二是该校外培训中心作为社会力量

培训机构，却挂着“关工委”的牌子，

借助官方的影响力谋取私利；三是如

果真如当地“关工委”回应的是为贫

困学生做校外免费辅导，但却为何又

收取补课费用；四是该培训中心在当

地办了8年小有声誉、补课教师以退

休教师为主、教学内容主要是训练学

生思维、事件处理要等上级回复等

等，其实这些都有为当事人和学校搪

塞开脱之嫌。

以往媒体报道有教师私下校

外上课的，也有学校利用校外机构

集体组织补课的事情，但是教师、学

校、社会培训机构、当地教育局、地

方关工委捆绑联合在一起，利用各

自手中的权力，通过给学生补课，谋

取个人私利的事情，却并不多见。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规范办学，严禁补课。国家教育政策

法规明确提出严禁“占用学生法定休

息时间加班加点或集体补课”，不得

“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

课，或者组织、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对学

生有偿补课”。可以说，对中小学补课

行为，国家教育政策三令五申禁止，但

现实中许多地区仍屡禁不止，这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笔者以为，严禁补课，不仅仅是

一个制度上的管理规范问题，更是一

个思想和观念上的认识问题。要真

正落实“严禁补课”的教育政策，一是

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从思想上高

度重视，严格规范办学；二是对于违

法的教育管理行政人员、一线教师，

要及时严肃处理；三是逐步提高教师

地位待遇，广大校长和教师也要自觉

严于律己，坚持立德树人；四是社会

大众尤其家长要积极监督，主动揭发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唯有如此，才能还教育一个良好的生

态。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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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新闻关注·观点近日，扬州高邮市多名学生家长向现代快报反映，孩子刚上一年级，就

被学校老师要求到校外一家培训中心补课，每门课收费260元，学费由
老师代收。事情被爆出后，高邮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回应称，会调查，但
需要一周时间，且能不能出结果还不好说。当地电视台记者前去采访
时，该办公室一名负责人不耐烦地称，“又不是杀人放火，要处理什么。”

“又不是杀人放火”是吃错了什么药

按照相关规定，公办教师不得参与

教学宣传（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参与教

学管理，不得代收教学费用。然而，在扬

州高邮却发生了“学生被学校老师要求

到校外一家培训中心补课，每门课收费

260元”的违规事件，不仅“学费由老师

代收”，而且“培训班的老师大部分是在

职教师”。该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甚至

还称，“是经教育部门和关工委联合批复

的，物价局也下发了收费许可。”如此言

行着实令人惊诧。

不过，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该事

情在被爆出后，当地电视台记者前去

采访时，该办公室一名负责人不仅表

现很不耐烦，甚至还称“又不是杀人放

火，要处理什么。”如此言行，想必若不

是其嚣张言行的习惯使然和其“小官

大僚”恶劣作风，或是其背后还有着什

么权力关系利益的支撑，那就定是吃

错了什么药。

众所周知，在为学生减负的浩大呼

声下，上至教育部下至地方各级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禁令，坚决

不允许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然而，各地

在为学生减负的实际教学工作中，表面

上是减了负，实际上却在这变花样儿为

学生“增负”，而且还“硬性”要求学校学

生到一些校外的培训中心交钱补课，更

或是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

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在“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禁

令下，当地相关部门的作为着实让人更

生质疑。又尤其是该地教育局办公室

一名负责人的“又不是杀人放火，要处理

什么。”更是为该事件的继续发酵起到推

波助澜之“实效”，这着实令人担忧。试

问“又不是杀人放火，要处理什么。”是不

是非要“等到杀人放火，才处理”呢？假

如，真出现类似于“十堰小学砍杀”事件，

那再问：作为一名办公室负责人，您又负

得起责么？您又该怎么处理？ 虽

然，高邮市教育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

但如此“自己查自己”的方式仍让人担

忧。所以，笔者希望，当地纪检监察等

相关职能部门能主动介入，看看这收

费培训中心是还合法合规，查查其中

与当地相关业务部门是否还有什么

“官商勾肩搭背”之嫌或权钱交易，更

要对“等到杀人放火才处理”的相关人

员进行问责。正如有评论认为“有关

部门固然要严惩钻进钱孔里的教师，

但也要好好查一查那些失职的主管官

员”。 （据红网）

“又不是杀人放火”，这是一种什么

态度？我们的教育官员能这样对待给学

生补课现象吗？教育官员如此对待媒体

记者，如此对待学生补课，教育乱象又如

何能刹住？补课之风如何能禁绝？

笔者认为，补课“不是杀人放火，

要处理什么”，这是典型的不作为。照

此混账逻辑，笔者想说，如果对教育乱

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什么都不过问，

什么都不处理，还要教育局干什么？还

要国家拿钱养着你干什么？反过来说，

如果是杀人放火，那还是教育局的事情

吗？还用得着教育局来操心、处理吗？

就因为学校在职教师向学生推荐补课，

参与校外补课，代收补课费，都是关于

教育方面的问题，关系学生、家长切身

利益，所以才要求教育局处理。

实事求是地说，补课之风禁而不

止，甚至愈演愈烈，既有家长主动要求补

课的原因，也有教师借补课敛财的愿望，

更有教育部门不作为、假作为的麻木。

补课，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尽管也

有真心关心学生学习的因素，但更多的

是已被利益所淹没，最主要的直接动因

就是敛财，把学生当摇钱树。因为所有

学习问题都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

教学活动得到解决，比如课堂教学、作业

辅导、互动问答等。从家长方面来说，大

多数是在学校老师要求下被逼无奈，担

心不补课会让孩子“吃亏”。但也不排除

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又不懂教育规

律，企图通过花钱拔苗助长。从教育部

门来说，应该不是执行力问题，而是因为

利益均沾，从中分了红得了实惠，只好不

作为、假作为。

补课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一方

面，影响了学生的课外休息和正常学习

精力，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长的

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一些教师可能财

迷心窍，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花在校外补

课、办班上，不务正业，敷衍应付学校正

常教学，影响学校教学质量。此外，更是

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破坏，对教育规

律和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的违背。

总之，“又不是杀人放火”的傲慢

说法，折射了部分教育官员极端不负

责任、麻木不仁和严重不作为的态

度。 （据网易）

“又不是杀人放火”是一种什么态度？

在职教师参与校外补课，而且还

明码标价地向学生收费，这绝对是一

种违规行为，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的高邮市教育局，理当在在接到家长

投诉后立即查处。可高邮市教育局办

公室一名负责人竟然面对记者声称

“又不是杀人放火，要处理什么”，这是

什么混账话？

首先，暴露出这名负责人的政策

水平很低。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扰乱

了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形象，败坏了

教育风气，是教育系统中社会影响最

深远、群众反响最强烈的问题。为此，

上至教育部下至地方各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禁令，坚决不

允许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而这名负责

人对家长的投诉很不以为然，甚至还

抛出雷语一句——“又不是杀人放火，

要处理什么”，其政策水平如此之低，

怎能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同时，也暴露出这名负责人的官

僚做派。面对记者的采访，这名负责

人也敢如此放言，绝不是一时的慌乱

而口不择言，某种程度上讲，乃其一贯

工作作风使然。虽然只是教育局办公

室里的一名负责人，但其太把自己当

做一名了不起的官了，“小官大僚”在

其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中央

切实要求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反

“四风”的今天，还会有如此庸官、雷

官，真让人无语。

什么样的将带出什么样的兵，高邮

市部分教师公开向学生收费搞有偿补

课，与高邮市教育局某些领导行政不作

为不无关系。“高压线”不通“高压电”，禁

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教师有偿补课就

会暗流涌动。有关部门固然要严惩钻进

钱孔里的教师，但也要好好查一查那些

失职的主管官员。 （据长江网）

要好好查一查失职官员


